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位學程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05 日 (一)  中午 12:30 

地點：五育樓 2樓育 201B研討室 

主席：周旭華主任    

委員：蕭院長幸金、彭委員慧玲、林委員純如、黃委員士洲 

紀錄：蘇子帆專案助理 

 

壹、 主席報告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學位學程教師申請全英語授課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1. 本學程專任教師擬申請全英語授課科目、開課學期及學制： 

(1） 周旭華老師：國際經貿法律與政策總論(開課日期為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碩士班一年級)。 

(2） 黃士洲老師：跨國商務交易及其法律問題導論(開課日期為 107 學

年度第 1 學期，碩士班一年級)。 

2.上述全英語授課申請表如附件一。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學位學程教師開設英語教學課程期末報告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1. 本學程專任教師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全英語授課科目： 

(1) 周旭華老師：國際經貿談判原理(碩士班一年級)。 

(2) 黃士洲老師：國際租稅與跨國併購專題(碩士班一年級)。 

2. 本案業經本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暨實習委員會審議

通過。 

3. 上述全英語授課期末報告表如附件二。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訂定「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課程模組實施要點」(草案)，提

請 審議。 

說  明： 

1. 為聚焦培育學生跨領域專業能力，特訂定本學位學程課程模組實施要點。 

2. 實施要點草案如附件三。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決  議： 照案通過，建議學生於第二學期期初繳交「模組申請表」。 

 

提案四：本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107 學年度課程科目表修改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1. 依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課程修訂準則規定第九條辦理，擬修訂對照表如下： 

 擬修課程科目表內容 現行課程科目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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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規定 第三條 

校外實習課每一學分為實習 80 小

時，實習辦法(含實習機構、方式、

內容等之規定)另訂之，在職生於現

職機構實習之規範應詳列於該辦

法之內。依本學位學程校外實習辦

法申請免實習獲准者，其缺修學分

應以選修學分補足。 

修課規定 第三條 

校外實習課每一學分為實習

80 小時，實習辦法(含實習

機構、方式、內容等之規定)

另訂之，在職生於現職機構

實習之規範應詳列於該辦法

之內。 

修課規定 第四條 

鼓勵學生優先選擇以技術報告代替碩

士畢業論文，撰寫語文以中文或英文

為限。凡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畢業論

文者，應修習校外實習(二)4 學分及

格，或累積 480 小時實務經驗經本學

程認可，始得申請口試。 

修課規定 第四條 

鼓勵學生優先選擇以技術報

告代替碩士畢業論文，撰寫

語文以中文或英文為限。凡

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畢業論

文者，應修習校外實習(二)4

學分及格，始得申請口試。 

修課規定 第十條 

學生依本學程「課程模組實施要點」

完成模組學分修習且及格者，於畢業

時發給模組修習證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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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新增與國際學程和開之「國際商務專

題：科技與創新管理」、「國際商務

環境」 

無。 

修課規定 第四條 

選修課(含必選及專選)應配合主修模

組修習，模組修習要點另訂之。學生

依本學程「課程模組實施要點」完成

模組學分修習且及格者，於畢業時發

給模組修習證明。 

修課規定 第四條 

選修課(含必選及專選)應配

合主修模組修習，模組修習

細則另訂之。 

2. 修訂後之課程科目表如後附件四。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五：本學位學程教師評鑑委員會之委員補選，提請 討論。 



 
 

說 明： 

1. 人事室於 107年 10月 3日來函，請各系所檢視教師評審委員會設定要

點，並循修法程序納入副教授不得對教授資格評審之規定。 

2. 由於本學位學程第二條規定「本會置委員五至七人，本學程主任為當然

委員，其餘委員含候補委員一人，由本學程會議就本學院專任教授推選

之」。 

3. 經審查發現一名委員不符合上述之規定，因此本學位學程教師評鑑委員

會需補選正取委員一名，相關清冊如附件五，提請討論。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賡續辦理後續事宜。 

決  議：推選財稅系陳津美教授擔任本學位學程教師評鑑委員會之委員。 

提案六：本學位學程擬於 108 學年聘任專任或專案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一名，提

請 討論。 

說 明： 

1. 本學位學程擬於 108學年聘任專任或專案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一名 

2. 上述之相關徵才條件如附件六。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本學位學程教師評鑑委員會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擬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自

我評鑑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 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2. 本學位學程之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草案)，如附件七。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提案八：本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實施之委員遴選，提請  討論。 

說  明：依據本學位學程之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辦理。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賡續辦理後續事宜。 

決  議：同本學位學程之學程會議委員。。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05 日 (一)  下午 13:30 

 
 

敬呈 主任 


